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學生實習實施辦法
97.01.16  9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8次系務會議通過
99.07.14  98學年度第二學期第8次系務會議通過
99.12.23  9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10.22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11.21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五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12.18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12.25.108學年度第4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12.31.108學年度第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結合教學上理論與實務，增進學生實務經驗，提升就業競爭力，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實習宗旨：
1、 瞭解公共事務之推動與執行；
2、 體驗公部門、非營利組織與企業組織之實務運作與管理；
3、 增加學生透過實務經驗印證理論之機會，並培養未來職場環境之適應能力。
第三條	有關學生進行實習單位安排之規定如下：
1、 實習單位包括各級政府機關暨公共服務部門、正式立案之非營利組織與各類型企業
組織。
2、 實習單位原則上由本系安排，學生經本系核可後得自行接洽之。
第四條	本系實習課程為「畢業專題實習」，必修3學分；每學分實習時數80小時。
第五條	為貫徹實習宗旨，本系應與實習單位密切聯繫，以確保學生工作場所安全規範及學生權益。 
第六條	實習期間學校與實習單位之聯繫，由課程指導老師和業界督導人員分別擔任之。
第七條	欲修習實習課程之學生需於前學期結束前繳交實習單位所提供之「實習單位基本資料表」
，包含實習單位名稱、實習聯絡人、聯絡方式、實習工作性質與項目、該實習單位相關規定與限制以及實習名額等。另學生並須撰寫實習計畫書一份，其內容包含實習目標、預定實習工作內容、實習時數分配等，交由本課程授課老師。經授課老師計畫審定完成後，學生始得聯絡實習單位，詢問前往報到之時間及地點，向授課老師報備後始可開始實習。
第八條	本課程應於每學期實習開始前，由授課老師召開實習課程說明會，解釋有關實習規定、實習程序及相關實習訊息等事項。
第九條	學生開始實習後，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及指導，但如發現工作性質不符實習之目標要求，應儘速於一週內與本課程授課教師聯繫協調之。經協調後實習單位未能改善，得經報請本課程授課教師同意送本系核備後提出辭呈，否則應完成實習工作，不得中途離職。違反規定者，實習時數不予計算。
第十條	學生校外實習應虛心接受指導，注意服裝儀容、人際關係與學習及工作態度，不得有影響本校校譽情節。
第十一條	實習指導教師於學生實習之前後與進行期間，除定期指導學生之外，並應經常與實習單
位及其督導人員保持聯繫，藉以評估實習情形，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十二條	學生實習期滿時，由實習單位填寫本系設計之考核評量表，逕送本系。
第十三條	實習考核評量由本課程授課老師會同實習單位督導人員進行，兩人評分各佔50%，評鑑
項目包括下列各項：
1、 實習日誌，如:實習單位簡介、協調會記錄、研習會記錄、參訪記錄等，佔成績50%。
2、 實習工作內容及心得、建議，佔成績50%。
[bookmark: _GoBack]第十四條	為了解學生實習之情況，本系應提供實習評分表及實習時數統計表至實習單位，並請實
習單位督導填覆，以供實習指導教師作為評量參考。
第十五條	學生於實習間與實習後，需依規定提交實習報告，以作為成績評量之依據。
第十六條	為促進學生自我瞭解與專業成長，學生得請求參閱個人實習評分表及實習時數統計表，
並與實習指導教師討論之。
第十七條	為提高實習教育品質，本系得召開實習教學座談會，學生於實習後，應於座談會中發表
實習成果報告，會議應邀集指導教師及單位督導參與，除對報告給予評論外，亦可商討實習教學改進事項。
第十八條	申請修讀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獲准、申請海外交換學生獲錄取、甄選大學儲備軍官訓
練團(ROTC)獲錄取、經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通過之特殊教育學生及因特殊因素未能至校外實習之學生，應於實習遴選作業前向本系申請告知，並經本系學生實習委員會決議同意後，得由本系安排校內實習或另行協助其他適當之安排。
第十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依本校學生實習實施辦法、學生實習合作三方合約書及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